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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深圳市超景图片有限公司被告常州市三恒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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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调 解 书

（2005）常民三初字第12号

原告深圳市超景图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景图片公司），住所地在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彩田南路中深花园B座

1312—1313室。  

法定代表人张  宇，超景图片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海涛，江苏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钱  前，江苏明弘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常州市三恒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恒仪表公司），住所地在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科技创业中心2号

楼C座2楼。  

法定代表人严  春，三恒仪表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章  进，江苏常州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雅汝，江苏常州欣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超景图片公司诉被告三恒仪表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原告超景图片公司于2005年3月8日向本院提起诉讼，

本院于2005年3月10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本案。  

原告超景图片公司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三恒仪表公司停止侵权行为，在侵权造成影响的范围内公开登报向原告赔

礼道歉，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5000元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3000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被告三恒仪表公司在其产品宣传册上未经原告超景图片公司授权，使用原告photodisc编号64061内容为商务的

图片，侵犯原告的版权。  

二、被告三恒仪表公司赔偿原告超景图片公司人民币7000元，被告三恒仪表公司在民事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将

该笔款项一次性支付给原告超景图片公司。  

三、原告超景图片公司放弃要求被告三恒仪表公司在侵权造成影响的范围内公开登报赔礼道歉等其他诉讼请求。被

告可以使用完现有产品宣传册，若被告需加印或将上述侵权图片使用于其他印刷品，须经原告授权，否则原告有权继续

追究被告侵权责任。  

四、本案诉讼费1130元由原告超景图片公司承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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